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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按 ： 本文专为 此次会议而 写 ， 大体上 尚 属 一粗略草稿 。 接

在
“

讨论
”

部分之后 的
“

结论
”

， 可使参加者对 中英文摘要 （ 写

于本文之前 ） 有所 了解 。 将摘要部分与 总结部分相结合也会帮助
一部分参加者在理解本文 时克服语言 障碍 。 目 录注释附于 文后 。

未经作者 明确许可 ， 请勿 引 用或 转载 。 ］

铪趄

研究了联合国 １９４７
—

１９４８ 年的官方记录 ， 并参考了约翰 ？汉

弗里——草拟世界宣言过程中的主要协调者——的新近出版的 日

记之后 ， 我可以确定中 国代表张彭春在当年把儒家的
一些思想、

谋略和观点引人了 （世界人权宣言》 的审议过程 ， 这
一审议过程

导致了 （世界人权宣言》 的最后形成 ， 这
一人权宣言于 １９４８ 年

１２ 月 １０ 日被采纳 。 儒学的这一贡献的范围和影响力 比以往所报

道的范围和影响力要广泛得多 、 大得多 。 张先生被汉弗里认为是

第三委员会 （就送往联合国大会的最后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 草案进

行辩论并审定这一草案 ） 中的出类拔萃的人才 ， 他对此事比任何

其他人所尽的责任都要大 ， 即 ： 将具有更为普遍性而非纯粹西方

的思想注入于世界人权宣言之中 。

［ １ ］

膂－

＊

据联合国官方记录 ， 张先生名为张彭春 （ １８９２
—

１９５７ ） ，
于

中国 出生成长 ， 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 。 赴美国继续深造—— １９１３

年于克拉克大学获学士学位 ，
１９ １５ 年获硕士学位 ，

１９２４ 年于哥

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， 研究领域是中 国哲学 （ 当时同约翰 ？ 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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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一起 ） 。 他一生经历了两个阶段的生涯 ， 开始时是作为一名专

业学者 ， 后来的生活便是作为一名外交人员度过的 。

在他毕业之后从事教育期间 ， 张先生于 １９ １７
—

１ ９ １９ 年曾为

南开大学的代理校长 ， 然后 １９２３
—

１９２６ 年曾为清华大学的主任 ，

最后于 １９２６
—

１９３７ 年曾为南开大学的哲学教授。 在南开大学就

职期间 ， 他曾赴芝加哥大学 （ １９３ １ ） 、 夏威夷大学 （
１９３３

－

１９３４ ）

及牛津和剑桥大学 （ １９３６ ） 受聘和访问 。 据报道 ，
１９４５ 年二战

结束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。 他出版了两本中 国教育书籍 ，

还将中国古典戏剧引入美国 （ １９３０ ） 和苏联 （ １９３５ ） ， 并得到克

拉克大学所授予的荣誉博士 （ １９３８ ） 。

张先生的政府及外交生涯是在其专业学者结束时开始的 。

１９３８
—

１９４０ 年任立法委 员 ，
１９４０
—

１９４２ 年任驻土耳其公使 ，

１９４２
—

１９４５ 年任驻智利大使 。 １９４２ 年 ， 张先生与伊朗谈判签订

中伊友好条约 。
二战后 ， 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首

次联合国大会 。 然后 ， 成为联合国 中国代表团成员 ， 并
一直到他

１９５２ 年退休 。 在那段时期 ，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中 国代表 ，

是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及副主席 （包括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成

员在内 ） 。 １９４８ 年 ， 他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有关信息 自 由 的 日 内瓦

会议。 张先生还被认定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作出 了重大贡献。

卷 痔 ＊ １

这份历史记录表明 ， 张先生有力并成功地论证了世界人权宣

言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： （ １ ） 被认为是人类普遍赋有的人性的基础

和纲领 （这里张先生重视儒家道德本性 ， 及其在实现道德本性或

道德实践意义上 ， 完成人的塑造所应发挥的主观的人为的能力 ） 。

（ ２ ） 在吸取有关评定人的行为标准 ， 并广泛地进行协议时 ， 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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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限于世界人们之间的哲学差异及意识形态差异 （这里张免生
、

赞

成儒学对生活实践和生活艺术 的强调——与形而上学相对而

言——即在协商论辩中 ， 任何代表都不应坚持在宣言中否定生活

实际而偏执形而上学或神学概念 ） 。 （ ３ ） 以一种对所有人民都容

易理解的方式书写 （这里张先生含蓄地表达了儒学强调对人民大

众的思想观点要优先考虑和支持的思想 ， 从而使世界人权宣言应

当成为表达人民大众观念的文字 ， 而不应当成为少数学者或律师

的作品或条条 ） 。

付於 ＊１

在更为具体的看上述三点之前 ， 需要指出的是 ，
张先生在第

三委员会中不同于其他更具政治动机的代表们 ， 表现于他对世界

人权宣言商讨时所做的贡献 ， 几乎全是在于哲学或伦理方面 。 例

如 ，
历史记录在这一点上说明 ：

“

中国代表认为伦理思考应在讨

论中引起更大重视。 所谈 问题不应局 限于纯政治方面 （第 ８７

页 ） 。

”

也就是说 ， 张先生试图论证的观点建立于对儒家哲学及伦

理的理解 ， 这些观点在辩论相关问题及形成决议时发挥了作用。

这也是他和代表们之间辩论时所表现的哲学方面的差异 。

关于世界人权宣言的人文主义 目标 ， 张先生在联合国经济与

社会会议之前就表述了其思想 ， 即所形成的任何宣言都应建立于

？

“

新人文主义的热望
”

基础之上 （第 １ １ １ 页 ） 。 在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的

第三委员会的讨论期间 ， 他详尽描述了其观点 ， 他宣称 ．

？ 首先
＂

在十八世纪…… 欧洲 ，
已有许多 中 国哲学家的译著广为人知 ，

并鼓舞了像伏尔泰 、 Ｑｕｅｓｎａｙ 和狄德罗这样的思想家起来反封建

思想的人文主义革命。

”

以至到这样一种程度 ，

“

当现代欧洲最初

对人权这一主题进行思考的时候 ， 中国重视人文伦理的思想就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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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与欧洲思想及观点联系交织在一起了 。

”

这一宣称立 即为会议

其他人所称道 ：

“

重点应放在人权的人性方面 ，

一个人在其所生

存的社会中 ， 他必须具有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的整体观念 。

”

张

先生由此导致他的结论性的论述 ：

“

宣言应当尽快通过作为賦予

人真正人性的基础和纲领
”

（第 ４８ 页 ） 。 这里表明 ， 张先生十分

自觉地将儒家强调的人的道德能力的思想与人权概念联系起来 ，

人权正是那种能力的一种发展。 无论在过去或是在未来 ， 这种人

权与人性化的联系在张先生以后人权宣言或议论的许多补充文件

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。 并且无可置疑地得到重视和实行 。

张先生在 １９４７ 年经济与社会会议之前再一次介绍 了这种思

想 ， 即不论哲学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有多大 ， 各国在人权这一问题

上实际已达成一致 ， 他说 ：

“

人权被包括于世界上三十五或四十

个国家宪法里的事实表明 ， 不管在哲学上或意识形态上有多大差

异 ， 各国关于人权的大量协定的形成是可能的 。

”

（第 １ １ １ 页 ） 他

还在第三委员会上进一步发展其思想 ， 坚决认为不可能在
“
一种

设计为普遍适用的宣言
”

中那样将所有语言统一于一种
“

形而上

学
”

指导思想 （第 ９８ 页 ） 。 在这里 ， 张先生辩说
“

在人权领域

中 ， 现实之主流不应被忘记
”

， 约略如下 ：

“

中 国代表回想其他国

家的人们所具有的人性… … ［ 和 ］

… … 理想及传统的一大部分 ，

许多与基督教的西方… … ［如 ］ 良好仪态 ， 礼节 ，
规矩 ，

以及为

他人考虑等是不同的
”

（第 ９８ 页 ） 。 因此 ，
不管后者对中 国人有

怎样的重要性 ， 他
“

将不会建议将这些写人宣言
”

， 并希望
“

他

的同事会表现出 同样的考虑并撤回一些修改… … 以免引起形而上

学偏执一端
”

（第 ９８ 页 ） 。 下面因 出现反对那些希望在世界人权

宣言中引入宗教学基础 ， 这
一插曲将这一点微妙地说为 ： 不用这

些字眼 ， ［例如 ，

“

上帝 ， 自然法则 ， 本性上
”

］

… … 并不妨碍那

些信仰上帝的人仍然能够发现上帝的思想 （
．如果他们想这样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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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） ， 而同时那些与宗教有不同概念的人将会能够接受其主题文

句 ［既然宗教学不是它的基础 ］ （第 １ １ ４ 页 ） 。 张先生的观点明显

是 ， 不管哲学 ， 神学以及形而上学中留存什么不同之处 ， 切实可

行的协议都不会受到妨碍 。 他的论点及辩论记录在第三委员会讨

论的备忘录中 。

最后 ， 应该注意观察到 ， 张先生的伟大之处 ， 是他为所有人

理解 ， 他倡导宣言应当简洁。 他所作报告 ， 是中国代表团最初上

交给人权委员会考虑的包含十篇文章中的一篇 ， 为宣言提供了基

本理论内容 。 尽管在第三委员会之前的最终宣言草案要比那个长

两倍还多 ， 但是张先生却能够宣称 ， 中 国提供的
“

文件已有助于

使现在的宣言草案清楚 ， 相对简洁。

”

（第 ４８ 页 ） 在第三委员会
—次又一次的讨论期 间 ， 张先生针对所有人的理解力 ， 指 出 ：

“

它应当是一份为任何地域所有人民接受的文件 ， 而不能仅仅是

律师和学者所专有的 。

”

（第 ４８ 页 ）

“

由于宣言是表达给世界上广

大人民看的 ， 它无论怎么明 白易懂也不过分。

”

（第 ３９７ 页 〉 他无 ．

数次插入强调
“

浓缩
”

语言的需要 ， 文章分段要清晰 ， 避免
“

在
一段中表达两套思想

”

以及
“

认真考虑修改
”

的建议中 ， 他强调

按照中国人所说
“

稳步进行 ， 避免意外
”

（第 １７７ 页 ） 。 所有这些

插人 ， 表达了张先生对人民的重要性和普遍意义的儒学精神之崇

敬 ， 他所重视的人民也正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要服务的对象。

患 锆 ＊
２

历史的记录也表明 ， 张先生特别运用了儒家思想来支持 ， 而

且也确实对重新形成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部文稿起到作用。 例如 ，

他采用儒学的人伦道德实践和
“

仁
”

（仁爱、 仁慈 ） 的概念 ， 提

出并形成了条款 １ 中有关人类价值与 以 同胞之情 、 爱人之行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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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称。 他用儒学的道德原则定位来支持其称之为思想上 ， 良心

上 ， 以及条款 １５ 所保护的宗教信仰上的
“

多重容忍
”

。 他含蓄地

使用了儒学中对人民重要性的强调 ， 而且也明显地采用那些支持

自 由竞争的政府所具有的传统经验 ， 来支持那些能分别表达建立

在人民意志上的统治 ， 以及条款 ２ １ 中进一步谈到的能够达到为

公众服务的 内容。 最后又如 ， 他采用儒学对社会义务的强调来支

持其条款 ２９ 中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待的论述。 现在 ， 让我们更详

细地来看一下张先生所写的这些说明性的条款 。

讨铪 ＊ ２

关于条款 １
， 在

一些从属说明 中报告说 ， 先于整个第三委员

会之前的委员会草拟的讨论稿 中 ， 张先生 已经论证过将
“

仁
”

（胸怀他人之爱人思想 ） 应和人类价值、 权利和理智等 内容
一起

包括在内 。 在更完整 ， 更公开 、 完全报道的第三委员会的讨论

里 ， 张先生更早的文章所作之推理得到进一步发展。 首先 ， 很清

楚 ， 对张先生来说
“

仁
”

的思想已在
“

同胞之情的精神
”

之中有

所表述。 他宣称 ，

“

这种精神与中 国人对待 （礼 ） 礼仪礼节的态

度 ， 即处理人际关系要和善、 周到所重视的
‘

礼
’

的思想是完全
—致的 。

”

他将
“

礼
”

与
“

仁
”

都与人成为真正之人的品行相联

系——
“

只有当人的社会行为符合
‘

礼
’

与
‘

仁
’

的要求时 ， 他

才是一个真正的人
”

。 （第 ９９ 页 ）

第二 ， 另外
一

点也很清楚 ， 即对于张先生 ， 像
“

同胞之情的

精神
”

这样的语言使本文之中对权利的论述得到平衡 ， 张先生明

确宣称 ，

“

第一句中对权利的充分陈述和第二句 中对义务的含义

二者平衡甚好 ， 给人以深刻 印象 。

”

以此完成条款的重要功能 ，

即
“

各种权利 （整个讨论之中所着重的 ） 如果仅仅参照
‘
一

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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胞之情的精神
’

则会给人以单方面 自私之误解。

”

（第 ９８ 页 ） 这

就是说 ，
对于张先生 ，

“

同胞之情的精神
”

乃是含有对他人的义

务之意 ， 这样理解人的权利与义务 ， 其间既有联系又彼此相对独

立 ， 这很重要。

最后 ， 在第三委员会的论辩中 ， 关于是否条款 １ 应当并入形

而上学或宗教学的概念 ， 张先生做了决定性的调解插入 ： 十八世

纪欧洲哲学宣称人的生性善良 ， 暗含有
“

尽管人在很大程度上是

动物 ， 但有
一部分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开来。 这一部分便是人与动

物区别的部分 ， 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，
而人具有人的善 良之性 。 因

此 ， 应给予更大的重视 。

”

（第 １ １３
—

１ １４ 页 ） 在这种基础上理解

条款就是可以接受的 。 为什么这对于张先生来说可以接受？ 因为

这种思想也与儒家思想相一致 ， 即
“

人
”

指的是
“

人的非兽类部

分
”

， 在那点上 ， 人具有
“

提高他的道德理解
”

的能力 ，

“

到达一

种较高的道德水平
”

而上升到
“

成为真正的人的水平
”

。 （第 ８７
，

９８
，１ １４ 页 ） 通过提出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这种联系 ， 张先生

有效地抑制了那些企图更多地用某种形而上学或某种神学概念构

成宣言的努力 。 总起来看 ，
以上三点好像为条款 １ 的形成及被人

接受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儒学上的帮助 。

关于条款 １８
， 张先生对第三委员会的讨论提供了另外的有

儒学特点的文稿 ， 也许有些让人吃惊 ， 如通常引述的那样 ， 尽管

有误解 ， 认为儒教反对宗教上的容忍。 在有关保护宗教信仰 自

由 ， 特别是改变人有坚持宗教 自 由 的热烈辩论中——在沙特和巴

基斯坦之间有严重争论 ， 这
一点上 ， 代表了具有冲突的伊斯兰不

同教派的观点——张先生介绍了他的另外一种观点 ， 在东西方之

间的
一种重要的联系 。 首先 ， 他肯定了这

一条款讨论的是
“

宣言

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
”

，
源于

“

十八世纪 ， 当人权思想在西欧

开始产生的时候
”

（第 ３９７ 页 ） 。 第二 ， 为了
“

正确的研究宗教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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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问题
”

， 他希望解释
“

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宗教问题的
”

（第 ３９８

页 ） 。

以下是一种分五步进行 ， 具有儒学信息的论辩 （第 ３９８ 页 ） 。

（ １ ）
“

中国哲学基本建立于一种坚定信念的基础之上
”

［

一种内部

物质的 ， 有机的宇宙起源的参照系 ］ 。 （２ ）
“

这种哲学认为人的行

为 ［也被张先生称为
‘

生存艺术
’

］ 比空泛的理论 ［也被他称为

生命起源和知识 ］ 更应引起重视。

”

（ ３ ）
“

验证宗教学的最好办法

［张先生采用儒家包容和容忍的方法 ， 既可指无神论信仰也可指

有神论信仰 ］ 从而提供一种世界上都可模仿的态度作为证据。

”

（４ ）
“

在中 国哲学家的眼中 ， 思想、 良知以及宗教各个范畴 ， 是

多重的容忍 ，
以此激励那些希望将生活建立于仁慈与公正之上的

人们 。

”

（ ５ ） 有待证明的是宗教信仰 自 由必须受到保护 。 对实用

中受到强制 ， 张先生所加上的是 ： 不要在
“

确保思想、 良知… …

的神圣性方面的不可违背性而发生导致人类进行不理智的冲突 。

”

这种插入 ， 不久于 １ ８ 条款被第三委员会所通过。

张先生的儒学知识背景也在其对 ２ １ 条款的支持中起了很大

作用 ，
无数种场合中 ， 他运用

“

公众的政府机构
”

这
一

中国经验

术语 （经济与社会会议 ，
１ １０ 页 ，

１ ９４７ 年 ） ， 也即他宣称的
“

仍

未被西方世界认识到
”

的 ，

“

获得公众服务的 自 由与平等的权利
”

的国家观点 （第 ４６２ 页 ） ， 这是用儒学本意影响和避免对儒学误

解引起不合理的争议。

同样据此 ， 当张先生强烈支持
“

人民的意志应当是政府权利

的基础
”

的原则 ， 直到建议以
“

人民的意志
”

作为附属段落 ３ 中
“

第一条款的主题
”

（第 ４６２ 页 ） 之前 ， 他并没有明确提到或讨论

儒学关于人民 比政府或统治者要重要和优越的思想 （儒学及新儒

学均有主张 ） 。 而是在给
“

经济与社会会议
”

的文稿中 ， 他将对

公众的服务即政府的思想与形成
“

社会民主的基础
”

的 自 由与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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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联系起来 ， 例如他所举 １９４６ 年中 国 当时的新宪法 。 当然 ， 这
一举例很难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儒学影响论据 。 然而 ， 我必须指

出在张先生对第三委员会所作的所有插人之中 ， 包括以上所讨论

的
， 有

一点很清楚 ， 即是他一贯强调人民处于优先位置的观点 。

这种原则也许已在他的思想形成中已很深刻——这对其他代表也

是可以接受的——这样就使他感到关于儒学背景已被了解 ， 因而

就不一定要特别强调了 。

最后 ， 关于 ２９ 条款 ， 我们返回到张先生对条款 １ 所写的文

稿之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概念。 其对权

利较明确 ， 而对义务较含蓄 （例如 ， 在同胞之情的精神之中 ） 的
“

愉悦平衡
”

的条款 １ 的 内容 。 张先生宣称
“

类似推理同样适用

于 ２９ 条款 ， 即包含有对义务陈述的条款
”

而使对义务的要求亦

应明确 （第 ９８ 页 ） 。 同样的 ， 在第 ２９ 条款中提到的
“

对集体的

义务
”

与张先生拥更全面的声明相联系 。 他宣称 ，

“

联合国的 目

标不是确保个人私利的获得 ， 而是应尽力提髙人们道德水准
”

，

因为
“

增加对义务的意识使人能够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
”

（第 ９８

页 ） 。 这是轻私利重义务 ， 或使利义平衡。 我相信 ， 在这里我们

可以看到张先生用来支持本条款的儒家思想的比较清楚的论据。

患 钱 ＊
３

除了在第三委员会的商讨中对张先生的插人的这种讨论之

外 ， 还有某些哲学观点也许对于相 当 的哲学家有特别兴趣 。 例

如 ， 张先生一再将
“

礼
”

（仪式 ， 习俗 ， 礼仪 ） 指为儒家伦理学

的 中心 ， 而这并不妨碍他清楚地表明接受个人权利的概念 ， 他认

为 ， 个人权利和集体的义务相平衡 ， 即会有利于提髙人的道德 。

第二个例子 ， 再重复一下以前讨论过的
一点 ， 尽管有时是在试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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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涉及人类本性的讨论中 （

“

为了宣言的 目 的 ， 最好是从一种清

楚的状态开始
”
——第 ９８ 页 ） ， 但是张先生最终还是支持了条款

１ 的正文 （指人类价值、 权利同胞之情 ） ， 在十八世纪欧洲哲学

吸收人性本善的基础上加以理解 。 这些理解 ，
可以认为与儒学中

认为人区别于动物 ， 即是其道德高度 ， 亦即其对道德的天賦理解

的思想相类似 。 这种相似很明显被张先生认为是东西方哲学的重

要的联系标准。

讨铪 ＊ ３

关于张先生对第三委员会的辩论所做的贡献 ， 特别使人感兴

趣并很重要的是他经常据儒学提出建设性比较伦理学的事实 。 也

就是说 ， 他努力发现在儒学道德思想与西方欧洲哲学间的涉及标

准的概念的联系 ， 并在双方传统之间及互相学习的新视角 、 新方

式之下进行这种联系 。 例如 ： （ １ ） 将人权与人性化相联系 （这样

产生
一种对人权的理解 ， 即有助于理解人类道德成长及成熟 ， 这

将有助于改变那种仅相当于个人保护围墙的西方那样将人权概念

当作个人权益的砖墙 ） ； （ ２ ） 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相对独立 （这样

将儒学传统平衡义利的道德概念作新的开放 ， 以此提醒西方传

统 ， 偏于权利独立 ， 将要损害社会团体义务 ）

？

， （ ３ ） 强调
“

同胞

之情的精神
”

为东西方共有的道德概念的重要性 （促使东西方都

更严肃地对待这一概念 ） ； （
４

） 将人类的道德理解力 ， 知识或认

知能力 ， 作为鉴定为东西方之间的哲学联系的桥梁或求其相似性

之根据 （使双方都能够在世界人权的人性化普及工程中进行更深

人的有利的探索 ） ； （ ５ ） 解释了东西方传统都有对于其可以保持

的宗教 自 由 （对此 ，
不需加入任何特别前提或信仰 的判教方

式——以便提供一种将来东西双方合作与互相影响的模式 ） ； （６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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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了东西方传统如何在某些仁治的基础规则上达成一致 （例

如 ， 人民意志的优先考虑 ， 平等以获得对公众服务为原则 ， 蕴含

着任何传统政治在对仁治的理解上都将无特别例外 ） 。

也许张先生认为继续的那些讨论范围与这些建设性成就并非
一样重要 ； 然而他还是没有粗心疏忽选择那些较难的判断 。 例

如 ， 他没有试图用
“

礼
”

代替权利范畴 ， 亦未为
“

礼
”

的道德上

的卓越而夸张 ， 不像一些西方儒学学者所做的那样。 他没有夸张

儒家主张的人民的优先权 ， 因为这种优先权尚不属于民主的平民

政治的社会经济人权的优先权 ， 他再
一次不同于一些西方儒学学

者会做的那样 。 他没有同意作为一种团体精神传统的儒学思想在

某种方式上与人权思想及主张的概念上的不相容 ， 而再
一次不同

意西方学者的观念 。 这里亦使我们看到张先生所作的儒学插入的

广度及精细程度 。

更好的答案也许是 ： 张先生将儒学及西方的传统都看作是一

种 自然发展的传统 ，
开始时是在不同的历史、 政治及社会环境中

形成 ， 并且仍为各 自相同的世界而共有 ， 有其残酷 、 野蛮 、 自相

残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弱点 。 另外 ， 在面对第三委员会的条

款时 ， 张先生越来越欣赏东西方间道德思想及行动上的某些相似

性 ， 它们共同形成了多种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以及战后世界实用的

协议中 的真正重要的条款。 并且他打赌说加 强 与拓宽那种桥

梁——或者至少保持其开放——将会允许不 同的传统互相学习 ，

改变并且发展到至少能够在世界人性化的伟大工程中积极合作 。

如果张先生这样注赌 ， 而我相信他正是这样打赌的 ， 那么他的观

点是我所支持的 ， 也是至少会引起大家欣赏的 。

４７



秸铪

我在此前 ， 即此讨论的前一篇论文 ， 于今年年初付印 ， 在这

篇论文中 ， 我讨论了国际间人权原则及广泛概念基础与儒学传统

间的相容性 。 我要声明 ， 以上讨论 ， 我对这种观点的 了解并不是

惟一的 ， 在现代国际领域 ， 儒学对人权形成的历史影响是可以考

虑的 。 但愿这种影响在下
一个太平盛世中继续发展成熟 ， 愿我们

在一个具有普遍人性化的世界中继续互相学习 、 互相帮助 。

（ 吕 丽红 译）

注 释 ：

［ １ ］汉弗礼在其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所写 日记的条 目 中注道 ：

“

在智慧的高

度上。

”

［ ２ ］他 ［张先生 ］ 比委员会中其他任何成员都要胜过
一筹 。 我喜欢他的

哲言。 在 １９４８ 年 １ ０ 月 ７ 日他又记到 ：

“

第三委员会今早的讨论充满

激情 。

”

［ ３ ］会令人感受兴趣。 张彭春作了一个特别精彩的演讲 。 只有他能做到

那样。

［ ４ ］引起这样一些国家的注意 ， 即正在将像 自 然法规这样特别的哲学概

念强加到宣言中以要全人类事实上接受的
一些国家 。 在一个 １９４８ 年

１０ 月 １ １ 日条 目 的脚注中 ， 编者注说 ， 在 １ ９４７ 年 ２ 月 举行的四人人

权会议中 ，

“

［ ｃｈａｒｌｅｓ］Ｍａｌｉｋ［黎巴嫩哲学家和外交家 ］ 认为人权问

题应当以基督规范解决 ， 特别是圣 ？ 托马斯 ？ 阿奎那的教育 。 张先生

辩论时指出用一种更普遍方法的必要性 。 汉弗礼在进行这项任务之

前先应到中国进行六个月 的儒学学习 。

”

关于以上所引这些参考 ， 请

见 《汉弗礼 日记〉 ５５
—

５６ ，５８ ，８８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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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
５ ］尽管这里张先生对人的道德理解力未有明确解说 ， 但是他在对

“

人

权的人性方面
”

的强调中 已经暗含有人对人性的体知 、 知能 ， 并在

其关于对条款 １ 的支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。 （见讨论 ＊ ２ ）

［ ６ ］张先生不顾哲学和意识形态差异而形成的实用主义协议的概念与杰

克 ？ 马里坦 ＵａｅｑｕｅｓＭａｒｉｔａｉｎ ） 的这样的声明相似 ， 即
“

联合国教科

文组织的 目标是一种实际的 目 标 ， 思想间 的协同可以在共同实践的

思想基础上立刻达成 ， 而不是在思辩哲学的基础上 ； 不是在
一个或

相同的对世界 、 人及知识的确认之上 ， 而是在
一个单独的对指导行

动的信仰主体的确认之上。

”

张先生与马里坦都没有互相引用 ， 但二

者的相似性却是十分明显的 。 （第三委员会的法国代表也确实将马里

坦的观点指为是对张先生观点的部分的支持 ， 在条款 １ 的 １ １ ７ 页 ） 。

关于马里坦的完整的推理 ，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１９４８ 年版 ， 〈人权 ：

评论与解释＞ ，

“

介绍
”

（ 马里坦 ） 从第二页开始引用部分以上。

［
７ ］我在 １ ９９８ 年关于儒学与人权所写的文章中写到张先生对起草委员会

的更早的一些文稿 ：

比埃尔 ？赛尔 ？ 飽利 （ ＰｉｅｒＣｅａｒｅＢｏｒｉ ） 在参考 了世界人权宣 目 起

草的讨论记录之后 ， 报道说 ， 儒学传统 ， 由 中 国代表张先生所代表

的那样 ， 影响 了条款 １ 的形成。 象 Ｂｏｒｉ 所报到的 ， 这
一条款所陈述

的第一条就是 ：

“

所有人们都是兄弟 。 像所有有理智 、 有才能的人及

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一样 ， 他们在尊严和权利上都是平等的 。

”

关于这

一泰款 ， 张先生认为除应提到
“

理智
”

之外 ， 还应包括进去
“

顾及

他人的思想
”

（儒学中
“

仁
＂

的思想的基础 ） 。 鲍利认为 ， 在张先生

思想的最前端是一种人类普遍所有的 同情 ， 仁慈及怜悯的基本思想。

所采用的话除了
“

理智
＂

之外还包括
“

良知
”

， 并将
“

良知
”

理解为

不是一种恳求 自身道德获得的声音 ， 而是
一种道德的情感的和 良心

的基础 ， 在所有人中有的
“

实体表现的起源
”

，

“

是必须培养理智

的
”

。

鲍利又从其对阿 ？维尔都德 （Ａ ．Ｖｅｒｄｏｏｄｔ ） 《世界人权宣言的诞

生和意义〉 的阅读中重新解释了张先生的贡献。 在看 了那一版本之

后
， 我认为他的重新解释是原文的

一种公正的推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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